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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投資型保險商品(結合了投資與保險的功能)因其保單現金價值的運用多採取積極之投資策略，所以較

重視投資收益，在 2001 年的下半年開始在國內推出後，保費收入在 2006 年的佔有率即高達五成，可知

投資型保險商品發展的潛能無庸置疑，目前已經成為各大保險公司的主流商品。本研究擬利用願付法

(Willingness to Pay，WTP)探討屏東消費者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金額之多寡與其收入間的關係。根據屏東

縣資料統計處的資料，屏東縣包含市的總人口為 891,058 人(2006 年 5 月)，而就業人口為 384,000 人，在

95%信賴區間下，α=0.05，e 是估計誤差本研究設為 0.1，Z 值查表得 1.96，帶入後算出 n=368.64 (即樣本

數量)，所以本研究預計發放 400 份問卷。本研究假設消費者的收入與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意願成現正向

關係，即收入越高的消費者購買的保額越高或收入越低的消費者購買的保額也較低。 

 

關鍵字：投資型保險、消費者行為、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WTP) 



前言 
人們對身體保健等相關議題向來極為重視，所以對於健康保險的需求相較以前提升許多，故保險業

者針對此點不斷的增加疾病及傷害方面之健康保險的種類，但是除了身體保健的觀念外，理財觀念也已

普及且對於理財資訊及方法需求日益增加，所以保險業者就將健康保險及理財觀念合而為一，創造出投

資型保險商品。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特色，是將此投資風險轉讓消費者自行承擔。所以推出此種新商品不僅讓保險公

司不再為了利率風險，而產生倒閉的危機，也讓消費者體驗到投資理財與保險結合的好處。投資型保險

商品在 2001 年的下半年開始在國內推出，起初消費者對於此種新型態的保險都抱持保留態度，但是投資

型保險的保費收入在 2006 年的佔有率卻高達五成，可知消費者對投資型保險的接受度非常迅速，其發展

的潛能無庸置疑，現在投資型保險商品已經成為各大保險公司的主流商品。 
 
研究目的及問題 

所謂投資型保險商品是將保險及投資合而為一的商品，但基本的性質仍為保險商品，受保險法規的

規範，所有投資型保險商品皆須經財政部核准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是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或死亡

保險金，依保單鎖連結的投資基金或投資工具之投資績效變動而變動的商品。」(梁正德，2001)，投資型

保險商品的特色為盈虧自負、專設帳簿、費用揭露。 

本研究預期消費者的收入與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意願成現正向關係，即收入越高的消費者購買的保

額越高或收入低的消費者保額也較低。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收入與保額間的相關聯性，即消費者對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額意願為何。 

1.消費者在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是否會因為收入高而購買較高的保額? 

2.收入低而購買較低的保額?亦或持保留的態度?  

3.收入高低與購買保額多寡無關?這些問題間之相關性，即是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 
壹、投資型保險 
一、起源 

投資型保險商品結合了多項金融商品的特色，故對一般不常接觸的人仍然是無法了解何謂投資型保

險商品。本研究依據(江瑞雄，2002，壽險業經營投資型保險之研究)與(麥瑋玲，2001，投資型保險商品

經營策略之研究)以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訓練教材)，對此項商品的起源、涵義、種類整理介紹。 

投資型保險商品在各個較先進的國家已經行之有年了，而投資型保險商品在各國發展的背景不盡相

同。而最早是因為歐美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面臨通貨膨脹的困擾，使得保險業的商品不能符合消費

者所需，於是在 1956 年荷蘭首先推出了具有「變額壽險」型態的保險，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先開發出投資

型保險的國家；投資型保險商品在其他國家之進期發展如下： 

(一)美國 

西元 1980 年代後期，高通貨膨脹造成傳統產品銷售不佳，最後由共同基金的成功獲得了啟

示，重新檢視變額商品，創新讓變額保險產生了重大的變革。在美國常見的投資型保險商品有：

變額壽險、變額萬能壽險以及變額年金。截至西元 2000 年第一季為止，投資型保險於美國之新

契約保費市場佔有率已達 41%。 

(二)英國 

西元 1970 年代後期，投資性的商品逐漸侵蝕保障性商品的市場，使得壽險業者開始開發與



共同基金結合的壽險商品，英國的投資型保險商品保費占總保險費的比例，在 1988 年至 1998 年

這十年間由 39%提升至 50%，而英國的投資型保險商品則以終身保險型、養老保險型的變額保險

占投資型保險銷售的大部分。 

 (四)日本 

西元 1983 年，由於美國 Equitable 壽險公司進入日本市場的刺激，對變額保險開辦檢討，進

入新的階段。日本壽險同業為了順應變化以及檢討開辦變額保險之可能性，此研究小組參考了各

國變額保險的先例，並更近一步掌握變額保險成敗關鍵的資金運用加以檢討。 

(五)台灣 

投資型保險商品在 2000 年引進台灣，第一張投資型保單是由美商人壽所推出的「紅利美麗

人生遞延年金」，卻直到 2001 年的 6 月底立法院通過保險法修正案，明示新種保險「投資型保險

商品」的適性法，才正式賦予主管機構對於此種新商品的權限。台灣目前的投資型保單實際上是

保險立法上的名詞，其具體類型主要是依循美國的保險名詞及慣例，若以有無分離帳戶的設立來

區分，計有變額壽險、變額年金以及變額萬能壽險，其本質就是在於”變額” ，也就是說保單的

現金價值會隨者投資帳戶的投資績效而產生變動。直至今日投資型保單以成為保險業界的主流商

品之一。 

二、涵義 

以往傳統的保證利率之保單給保險業者帶來了利率波動的風險，所以對於銷售固定利率的保險業者

來說，在資金運用方面與業務成本之間的利差損現象就越來越大。結合保險與基金、債卷等相關理財工

具的投資型保險商品，因為能將風險轉讓給保戶自己承擔，使保險業者可歸避利差損以及現金流量短少

之風險，所以成為各界保險業者，爭相推崇的保險商品。 

此外，台灣財政部保險司「投資型保險商品管理規則」的第三條，明確定義投資型保險商品須具備

條件如下： 

(一)提供被保險人死亡或生存之保險保障。 

(二)要保人所繳保費依約定方式扣除保險人各項費用，並依要保人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分配方式置於

專設帳簿中。 

(三)前款之專設帳簿與保險人之其他資產分開設置單獨管理之。 

(四)專設帳簿之資產所產生之投資淨收益損失均應由要保人直接承擔，但依保險單規定，由保險人

部分承擔投資損益風險者，不在此限。 

(五)保險人應定期對專設帳簿之資產加以評價，並依保險單約定之方式，計算即通知要保人其於專

設帳簿之內受益之資產價值。 

(六)專設帳簿資產之運用，應予要保人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工具與標的相符，  不得挪用或購買非要

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 

三、種類 

投資型保險主要可分為三種：變額壽險(variable life)、變額年金(variable annuity)以及變額萬能壽險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一)變額壽險(Variable life) 

變額壽險是一種固定繳費的產品，可以採用躉繳或期繳，最早的變額壽險是在荷蘭 1956 年發

展出來，變額壽險的結構從創始到現在經歷了許多的改變，其中比較重要的創新大多集中在決定投

資及配置資產時，消費者可以選擇的分離帳戶種類與數量。 

 



型 態 

性 質 

表 1 變額壽險與傳統的終身壽險的比較 

   壽險類別 

項目 
傳統終身壽險 變額保險 

保險費 固定 固定 

繳費方式 固定 固定 

保險金 固定 不固定 

現金價值 有保證 無保證 

投資方法 一般帳戶：由保險公司分紅 分離帳戶：由專業投資人運作 

準備金 一般帳戶 一般帳戶 

資料來源：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訓練教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第三版，第 11 頁 

(二)變額年金(Variable annuity) 

年金和人壽保險有許多相同的原理，兩者都非常倚重時間因素及複利，也都依既的利率去累積(或

消耗)資金。變額年金是應通貨膨脹而發展出來的，它可以保證被保險人的終身收入，變額年金將其

累積的現金價值投資於各種投資工具，他不像傳統年金保證會支付定額的平準給付金，他所承諾的是

長期變動的幾付金額，以反映投資資產的市場價值，而其價值常會隨消費者物價及生活費用一起上下

變動 (麥瑋玲，2001) 。 

變額年金它的優點是：節稅、分散投資、回報率高、投資期限不長、管理費用不高。缺點則是：

投資人要承擔和共同基金同樣的投資風險。 

(三)變額萬能壽險(Variable universal life) 

變額萬能壽險以其英文名稱的字首 VUL 著稱，又稱為投資相連萬能保單(linked policies)，萬能壽

險的特色為其本身彈性的保費和可變動的保險金額，不像一般傳統壽險一樣有固定繳別及保費金額，

保戶可以在自己經濟許可範圍內選擇需要繳交的保費，還可以讓保戶選擇自己喜愛的投資組合，變額

萬能壽險。 

變額萬能壽險結合了萬能保險彈性保費、保單轉換特色及變額保險的投資機會，特色是將分離

帳戶方式導入萬能保險，因此與萬能保險最大差別在於保單帳戶價值的變動性質(陳家明，2000)。 

 

表 2 投資型保險商品與傳統保險之比較 

商  品  型  態  

傳 統 壽 險 商 品 投 資 型 保 險 商 品 

商品功能 

保障與儲蓄： 

傳統壽險的主要功能為提供被保險人

保障，次要功能則為長期下來所累積的保

單價值所帶來的無風險儲蓄功能。 

保障與投資： 

投資型保險在提供被保險人基本保障的同

時，透過分離帳戶提供投資服務，讓保戶有機

會取得較高的投資收益，但也必須承擔風險。 

資產管理 

一般帳戶： 

傳統保險商品因為有保險公司對保戶

所預繳之儲蓄保費的利率保證，故由保險

公司統一集合運用保單所累積的資產。 

分離帳戶： 

投資型保險商品允許保戶自由選擇投資工

具並直接分享投資績效，在會計上建立資產劃

分制度，將其與傳統壽險商品之資產與以劃分。 

投資風險 
保險公司承擔： 

傳統壽險商品資產運用較重視安全

保單持有人自行承擔： 

    投資型保險商品重視資產運用的收益性，



性，即投資報酬率未達預定利率，保險公

司仍要對保單所訂之預定利率與以保證。 

投資收益完全歸保戶所有並直接反應於保險幾

付。 

保單價值 

保單價值固定： 

    傳統壽險保單的現金價值是根據預定

利率和預定死亡率套入公式計算，這些因

素再訂定保費時即以固定不變。 

保單價值變動： 

    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單現金價值是由該保

單所擁有的「投資帳戶」的單位價值所產生。

兌現時依其資產賣出價計算。 

資訊揭露 

不公開： 

保險公司收取固定保費同時對被保險

人的死亡保額及保單價值累積進行保證，

死亡成本、資金運用等皆不必公開。 

公開： 

不論保費的繳交、保額的增減或投資工具

的選擇等，投資型保單皆較傳統商品的靈活有

彈性。 

資料來源：吳豐宗，2003，自動平衡機制在投資型保險商品的財富效果 
 
貳、願付價值 

所謂的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WTP)是指，消費者對於受到評價的財貨，願意付出多少金錢的

代價，以換取現在或未來使用的權利，而通常消費者對此意願所付出的金錢代價，都希望所換來的成果

要更能滿足現在或未來的效用，但是也會有些消費者不同於其他人，且願意支付出更高的價格，來購買

他們認為有更高效用(價值)的商品，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群消費者的願付價格較高(Joan Magretta，2003)。 

在眾多的願付價格之研究中，對於母體的假設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想法：ㄧ是“自母體中抽出的樣

本之願付價格”視為遵從某一分配，研究該分配的平均數或中位數，以作為評估母群體的願付價格之總

額(即樣本平均數乘以母體個數)，或者判斷是否有超過半數的母體，意願支付某項金額(中位數代表一半

的人願意給付之價格)。另一種假設是，個體會因為背景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願付價格，也就是一種存

有解釋變數的願付價格研究。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視樣本間相互獨立且具有相同的分配，後者認

為樣本間相互獨立，但卻服從不同的分配(余純君，2000)。 

在研究時對於要怎樣詢問消費者真正的願付價格的方法，根據王昭正等人(2001)統整大致可分為五種

類型： 

一、反覆式出價或逐步競價法(Iterative bidding) 

二、開放式(Open-ended)出價法 

三、支付價值卡法(Payment cent) 

四、封閉式(Close-ended)出價法 

五、準逐步競價法 

 本研究是以支付價值卡法作為消費者對於投保金額多寡的詢問依據，此法由 Mitchell and 

Carson(1989)所提出，其目的為維持開放式法之優點並改善拒絕回答率過高，與解決反覆式出價之起始點

偏誤。應用實為提供受訪者一系列的價格供其選擇，此法也可能因價格排序不同而造成偏誤。 

一般而言，要推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最簡單的依據即為消費者收入的多寡，「消費者會因為其所得

水準影響其消費決策，也會決定其如何分配消費金額」(林靈宏，1994)，所以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利用願付

法(willingness to pay，WTP)來探討屏東地區的民眾收入與其在購置投資型保險商品之間的關係。 

 

研究假設及架構 
根據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的描述，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2-1 所示。



 
壹、研究問題： 

屏東縣市之居民有穩定收入的消費者，在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所購買的保額與消費者的收入之

關係為何？ 

 

貳、研究假設 

H1 對立假設：屏東縣市消費者之收入與購買投資型商品的保額有顯著關係。 

      H1a：收入與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額成正向關係 

    (1)收入高，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額亦高。 

   (2)收入低，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額亦低。 

  H1b：收入與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額成反向關係  

   (1)收入高，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額卻低。 

   (2)收入低，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額卻高。 

    H2 虛無假設：屏東縣市消費者收入與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額無顯著關係。 

 

研究方法 
考慮了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要探討屏東消費者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金額之多寡與其收入間的關

係，因此，採用的是量性研究中之調查法；調查方式是在公共場合面對面地使用結構式自填問卷。在進

行問卷時會先對受訪者說明此研究的目的，詢問受訪者之同意後請其做答，最後整理問卷回覆情形，並

交由電腦來分析相關的數據及資訊。使用問卷調查的優點為，受訪者能以自己的實際情況及感受來回答、

沒有他人干擾或支配的壓力，以及可以用統計的方式整合眾人之意見。 

壹、研究對象 

由於資源、資金與時間有限，所以本研究採取地區抽樣來節省成本，所選擇的地區為屏東縣，研究

的族群為有收入的人。選擇屏東縣為研究地區原因是本人在屏東縣出生及長成，以及未來就業的考量也

將於屏東縣的關係。本研究樣本的大小是根據統計學中「估計母體比例 P 之樣本大小」的方式計算出樣

本量，根據屏東縣資料統計處的資訊，屏東縣包含市的總人口為 891,058 人(2006 年 5 月)，而就業人口為

384,000 人，其計算公式為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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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2) 

在 95%信賴區間下，α=0.05，e 是估計誤差本研究設為 0.1，Z 值查表得 1.96，帶入後算出 n=368.64 

(即樣本數量)，所以本研究擬定發放 400 份問卷。 

 

貳、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問卷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共分為 6 題，本研究主要研究為消費者的收入多寡對於購買

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額多寡有無相關性，第一題先暸解消費者對於投資型保險商品的購買意願；第二題 

詢問消費曾經是否購買過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三題詢問消費者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決定因素，消費者

如何從其所知的資訊中決定購買的因素，一直是各界探討的問題，因為其在方案評估中具重要影響因素，

本題採用 5 點李克特尺度(Likert scale)，分別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要」及「非常重

要」並依序給予 1、2、3、4、5 等之評分，當分數愈高者，表示此因素對消費者在決定購買投資型保險

商品時影響越高，第四題則詢問未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消費者的決定因素，消費者對於投資型保險商

品的接受程度，消費者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並未購買此商品自然成為重要的議題，本題採用 5 點李克特

尺度，分別為「非常不認同」、「不認同」、「普通」、「認同」及「非常認同」並依序給予評分，分數愈高

者，表示消費者認為此因素為決定不願意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原因，第五題詢問消費者每個月從收入

提撥多少比例來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第六題是瞭解消費者作收入分配的決定因素，消費者是基於什麼

考量因素才決定每月付出收入的一定比例做為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金額，本題亦採用，5 點李克特尺

度，分別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要」及「非常重要」，並依序給予評分，分數愈高者，

則表示消費者對於此因素為其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 

問卷第二部份是人口統計變數量表，此為受測者之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區、教育程

度、 職業、婚姻狀況、每月平均所得等計 8 題。 

 

叁、信效度分析 
 ㄧ、專家效度 

本研究在問卷擬定後，經由 3 位專家學者針對量表題目之重要性與適用性提供修改之意見，經

過充分彙整後將問卷加以修正，且檢視問卷內容之語意是否具有可讀性、可答性，再修訂問卷之內

容，經過修正後本研究問卷已達專家效度。 

而表面效度之建立則是量表中的每一問題或項目必須與研究目的具有邏輯連結，例如本研究之

問卷題目中詢問消費者的收入、消費者投保投資型保險商品的意願、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決定因

素以及願意提出多少收入來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等，這些具有連結之問題就具有表面效度。 

二、信度分析 

此部分主要目的在檢測本研究問卷之信度，本研究以 30 份問卷來做前測，測量內部ㄧ致性與

穩定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驗分析， 

 

預期效益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研究消費者行為及願付價格之間相關，進一步尋找出消費者購買投資型保險

商品與其收入之間的相關，還有其他人口統計變數影響購買投資型保險商品的結果，本章將研究之結果

加以歸納，並提出對保險公司及其從業人員之建議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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